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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农机〔2020〕10号

关于印发《2020年全省秸秆机械化还田和
农机深松整地工作实施指导意见》

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做好 2020年省以

上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补助专项实施工作的通知》（苏农计

〔2020〕16号 苏财农〔2020〕33号）、《关于下达 2020年度第

一批省对市县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预算资金的通知》（苏财农

〔2020〕41号 苏农计〔2020〕15号）和《关于做好 2020年省

以上现代农业发展专项实施工作的通知》（苏农计〔2020〕19号 苏

财农〔2020〕35号）。为高质量完成今年秸秆机械化还田和农机

深松整地工作任务，我厅研究制定了《2020年全省秸秆机械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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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和农机深松整地工作实施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2020年全省秸秆机械化还田和农机深松整地工作实施

指导意见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0年 6月 24日

抄送：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省财政厅、省监狱管理

局、省戒毒局，省农垦集团、省沿海开发集团。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年 6月 28日印发



— 3 —

附件：

2020年全省秸秆机械化还田和
农机深松整地工作
实施指导意见

为贯彻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决

定》、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苏政

发〔2014〕126号）、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0年农业

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0〕3号）等文

件精神，发挥好作业补助政策效应，扎实推进全省农作物秸秆机

械化还田和农机深松整地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指导意见。

一、关于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

（一）目标任务。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决定》、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的意见》（苏政发〔2014〕126号）精神，原则上以“麦秸

秆还田为主，适度推广稻秸秆还田”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按

“大专项+任务清单”进行管理，列为“约束性任务”。省级作业补助

资金单项下达，包干使用，实行作业直补。采取“对象明确、村镇

审核、第三方核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操作方式。省级补助

覆盖所有实施三麦、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的县（市、区）。由设

区市和县级政府根据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报省级备案。2020年全

省实施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稳定在 52%，积极开展秸秆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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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耕深翻还田等生态型耕作。

（二）补助对象和标准。一是补助对象。按照“谁还田、补给

谁”的要求，原则上省级作业补助直接补助到按当地制定的作业标

准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的实际种植户。省级补助可集中用于

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符合规定资格条件的，要实现全覆盖；秋季

鼓励适宜地区开展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作业。二是补助标准。按

照省政府办公厅文件（苏政办发〔2013〕184号），省级按苏南 10

元/亩、苏中 20元/亩（其中兴化、高邮和宝应按 25元/亩）和苏

北 25元/亩标准测算。鼓励各地根据地方财力加大补助，但在县

域范围内应制定统一的补助标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资金兑付和管理。省级资金以各地稻麦种植面积 52%

作为主要因素，兼顾绩效、扶贫等进行测算。作为“约束性”任务，

专项资金不得统筹使用。一是兑付方式和时间。由县级财政（或

授权乡级财政）将补助资金通过“一卡（折）通”系统直接打卡给

补助对象（补助对象为单位组织的直接支付到单位银行账户），并

注明“秸秆还田作业补助”字样。夏季兑付截止时间为 9月 15日，

秋季为次年 1月 31日。二是资金管理。按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苏财规〔2020〕1号）执行。结余资金可结转使用，列入下

年度实施计划。凡县级年度结余省级资金超过 100万元的，须由

县级财政、农业农村局说明原因并提出处理意见，报省、市财政、

农业农村部门。凡是秸秆离田的不得享受还田作业补助。对于实

施轮作休耕的，在“夏秋”当季按规定还田作业的可给予补助，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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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休耕结束后不得再跨季（年）作业补助。各地要完善资金管理

流程、规范资金使用、设立专账核算，同时安排必要经费，用于

政策宣传、技术培训、第三方核查等。

（四）开展秸秆机械化犁耕深翻还田试点。犁耕深翻还田是

我省秸秆机械化还田的主推技术之一。经设区市推荐，今年支持

江宁区、惠山区、邳州市、溧阳市、常熟市、海门市、灌南县、

淮阴区、射阳县、江都区、仪征市、宝应县、丹阳市、姜堰区、

泗洪县等 15个县（市、区）开展犁耕深翻还田作业试点（见附件），

试点地区犁耕深翻作业面积省级按 35元/亩测算安排，各地结合

地方财力县域范围内制定统一的补助标准。以实际种植大户为主

体，秋季作业为重点，鼓励整村整镇推进。犁耕深翻作业实行单

独造册管理，其他要求按本意见执行。有条件的非试点县（市、

区）可统筹地方财力积极开展犁耕深翻作业，省级补助标准仍按

原标准（苏政办发〔2013〕184号）测算。

（五）调整相关工作内容。从提高信息化程度和核查面积的

精准度出发，“县级第三方核查”环节的相关操作和要求作适当调

整：实施还田作业现场智能监测，且拥有（或管理）独立数据平

台的，县级第三方核查比例可适当调减，具体核查比例由县级政

府制定并公布，信息数据和核查报告按有关档案规定存档备查。

（六）实施要求。各地要及时制定并公布实施方案，完善推

进机制，落实工作责任，严格管理要求。

1、坚持“阳光操作”，提高补助面积的公信度。做好政策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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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公示、县级第三方核查、资金兑付、监督检查等“规定动作”。

强化“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第三方核查”机制。乡镇政府对申报

作业面积的准确性负主要责任。作业面积必须以地力保护、承包

合同、确权登记或其他具有权威性确定的面积为准，县域范围内

统一标准。较大作业面积（数量由县级政府规定）的实际种植户

在申报时附相关证明材料。有临时土地转让的，以双方协议确定

受益方。

2、严格规范作业，提高还田质量。结合省级技术指导意见（苏

农机推〔2015〕13号），完善秸秆还田集成机插秧和机播三麦技

术路线和作业规范，推进良法良机配套，农机农艺融合，加强培

训和指导，提高作业技术到位率。

3、结合扶贫攻坚，落实惠民政策。根据《江苏省“十三五”

农村扶贫开发规划》（苏政办发〔2016〕143号），12个重点帮

扶县（区）（丰县、睢宁、灌云、灌南、淮安、淮阴、涟水、响

水、滨海、沭阳、泗阳、泗洪）以及黄桥茅山革命老区“建档立卡

农村低收入户”优先安排还田作业补助。

4、严肃工作纪律，做到“七个严禁”。各地要加强风险防控，

切实做到“七个严禁”：严禁没有实施还田的单位或个人列为申报

主体和补助对象；严禁将资金拨付到农业农村部门、乡镇政府以

及其他非补助对象；严禁截留、挪用、转移专项资金；严禁虚报

面积、套取补助；严禁现金兑付；严禁镇村以任何理由从补助对

象收回补助资金，进行所谓的“二次分配”；严禁集体或个人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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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付或用补助资金抵扣相关款项及费用。

5、省级单位管理要求。省农垦集团、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

局、省沿海开发集团等省级单位是区域内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和

专项资金管理的责任主体。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以项目形式进行

扶持，按省级相关农业项目实施要求执行。

（七）做好材料报送。一是实施方案。各县（市）实施方案

（格式按苏农机科〔2018〕8号附件 2）由地方政府盖章后上报省

市农业农村、财政部门备案。设区市汇总市辖区实施方案，并将

其作为附件盖章上报省级备案。各县（市、区）的实施方案电子

档同时通过“江苏省省级秸秆机械化还田项目管理系统”报送。实

施方案书面材料（一式两份）与电子稿须于 7月 31日前完成上

报。二是年度总结（绩效自评价）。年度总结（格式按苏农机科

〔2016〕21号附件 1），于 2021年 1月 31日前将书面材料报送

省级，通过“省级管理系统”报送电子稿。同时按照时间节点，通

过“省级管理系统”做好夏秋季作业进度周报、补助资金兑付、投

诉举报处理和违规违法行为（案件）上报工作。

犁耕深翻试点县（市、区）单独填报犁耕深翻还田作业补助

计划及清册，随同实施方案和年度总结（绩效自评价）一并上报。

同时根据试点情况，做好作业技术路线、机具配备、补助政策和

推进做法等实施工作总结，于 2021年 1月 31日前一并报送省、

市级。

二、关于农机深松整地工作



— 8 —

（一）实施范围和任务。根据《全国农机深松整地作业实施

规划（2016-2020）》（农办机〔2016〕2号）、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关于做好 2020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

财发〔2020〕3号）和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有关文件精神，2020

年支持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所辖 17个县（市、区）

适宜地区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实施作业面积 50万亩，按“大

专项+任务清单”进行管理，属“指导性任务”（中央财政资金和绩

效目标另文下发）。

（二）补助对象、标准和兑付要求。补助对象为按作业规范

实施深松整地作业的实际种植户、农机户、农机服务组织、农场

或农业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由于财政资金是“大专项”下达，各

地要及时主动与财政部门协调争取专项资金，每亩补助原则上不

超过 30元，统筹制定县域范围内统一的作业补助标准，保持政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补助资金通过“一卡（折）通”直接兑付到户

（补助对象为单位组织的必须直接支付到单位银行账户），打卡时

注明“X年农机深松补助”字样。

（三）实施要求。按照同部署、同落实、同核查的原则与秸

秆还田工作同时推进，相关要求参考 2020年秸秆机械化还田实施

规定执行。强化技术培训指导，提高深松质量，作业深度达到或

超过 25厘米，打破犁底层，间隔不超过 60厘米，原则上以旱旱

轮作田块为主，同一地块 3年深松 1次。按“先作业后补助、先公

示后兑付”来实施。实施作业现场智能监测的，县级第三方核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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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适当调减，但必须按规定做好政策告知、确认公示、行政抽

查、资金兑付、监督检查等“规定动作”。

（四）材料报送。一是实施方案。各地及时编制实施方案（格

式按苏农机科〔2018〕5号附件 4）。上报省市备案时间另行通知。

二是作业进度月报。《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进度统计表》（格式按苏

农机科〔2018〕5号附件 5）按时间节点报送设区市，同时在全国

农机化综合管理系统中的作业信息报送管理模块（技术咨询电话

400-133-9797）进行填报。设区市汇总项目县《统计表》，于 8月

6日、9月 3日、10月 8日、11月 5日、12月 3日当天 17：00

之前，通过邮箱报送省农业农村厅。三是绩效自评价（年度总结）。

按照文件（苏农机管〔2017〕15号）的相关要求，于 12月 5日

前将绩效自评价、自评分表的书面及电子稿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联系人：省厅农机装备处陈建清、周忠诚 ,电话：

025-86381106、86263026；邮箱：jsnjzbc@126.com。

附表：2020年秸秆机械化犁耕深翻还田试点县（市、区）作

业计划表

mailto:jsnjzb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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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0 年秸秆机械化犁耕深翻还田试点县（市、区）
作业计划表

设区市 试点县（市、区） 作业面积（万亩）

南京市 江宁区 1

无锡市 惠山区 0.3

徐州市 邳州市 12

常州市 溧阳市 7

苏州市 常熟市 5

南通市 海门市 8

连云港市 灌南县 5

淮安市 淮阴区 1

盐城市 射阳县 10

扬州市

宝应县 10

江都区 10

仪征市 12

镇江市 丹阳市 1

泰州市 姜堰区 5

宿迁市 泗洪县 2

全省合计 89.3


